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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0229） 

 
澄清公告 

 
茲提述利民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希望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英文版本的一個非故意的筆誤作出澄清，為確保有權收取末期

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抵本公司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須不遲

於「2026年5月26日」，並非「2026年5月22日」。 

 

除卻上述披露外，其他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文及英文版本披露的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黃文顯 

主席 

香港，2026年4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黃文顯博士 

黃英敏先生 

莫健興先生 

黃燕威博士 

 

非執行董事： 

黃乾利博士 

黃英傑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凌潔心女士 

羅廣信先生 

高少豐博士 

 


